
 

1 
 

附件 4 

北京市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程序 

一、基本要求 

年度综合能源消耗 2000 吨标准煤以上（含）的在京登
记注册的企业（单位）为本市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报送单位
（以下简称“报告单位”），须建立重点能源消耗活动水平数
据和排放因子定期测量机制，依据《北京市企业（单位）二
氧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（2013 版）》编制年度二氧化碳
排放报告（以下简称“排放报告”），并向市主管部门报送。
报告单位应对排放报告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 

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与间接排放量之和大于 1 万吨
（含）的单位（以下简称“重点排放单位”）须委托第三方
核查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核查机构”）对排放报告进行核查。
核查结束后，重点排放单位应向市主管部门报送经核查的排
放报告及核查机构编制的核查报告。市主管部门对排放报告
和核查报告进行审核和抽查。重点排放单位应积极配合核查
及抽查工作。 

二、基本信息填报 

报告单位应明确本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负责人，并通
过北京市节能降耗及应对气候变化数据填报系统（以下简称
“填报系统”，http://projcet.bjpc.gov.cn/tpf）在线填报本
单位的基本信息及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负责人的相关信息。相
关信息发生变更后，应及时进行修改完善。 

三、年度报告报送 

（一）排放报告初次填报。 
报告单位应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通过填报系统在线提交

http://projcet.bjpc.gov.cn/


 

2 
 

上年度排放报告。其中非重点排放单位在线提交报告后，5
个工作日内向市主管部门提交加盖公章的纸质版排放报告。 

（二）排放报告核查。 
重点排放单位完成排放报告初次填报后，须委托经市主

管部门备案的核查机构进行核查，并在填报系统选定已委托
的核查机构。 

核查机构通过填报系统查看委托方提交的排放报告，并
按照《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管理办法(试行)》开展
核查工作。核查工作结束后，核查机构应向委托方出具电子
版排放核查报告。 

（三）核查报告填报。 
重点排放单位根据核查机构的核查结果修改调整排放

报告，并通过填报系统提交修改后的排放报告及核查报告。
核查机构通过填报系统确认重点排放单位提交的排放报告
与核查报告无误后，向重点排放单位提供加盖公章的纸质版
核查报告。 

重点排放单位应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市主管部门提交
加盖公章的纸质版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。 

四、排放报告与核查报告审核 

每年 5 月 31 日前，市主管部门完成排放报告和核查报
告的审核及抽查工作。重点排放单位和核查机构可通过填报
系统查询审核结果。 

未通过市主管部门审核的重点排放单位应按审核结果
要求调整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，并报送市主管部门审核。核
查报告两次审核不通过的，由市主管部门指定核查机构重新
核查，其核查结果作为最终结论。 


